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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金融贷款业务中的欺诈风险
□上海君悦律师事务所 张伟华

随着零售汽车金融贷款业务的迅速发展， 不法分子利用汽车

贷款业务体量大、 单笔贷款金额相对较小、 前期业务授信条件相

对宽松及汽车金融借款合同的签订多依赖于经销商、 分销商、 中

介商等第三方进行推广等特点， 通过虚构汽车消费者、 伪造授信

资料等手段， 寻找业务盲区实施诈骗的案件时有发生。

司法实践中， 授权经销商、 汽车消费者以获取汽车贷款为

名， 行合同诈骗、 贷款诈骗之实的刑事案例也层出不穷。 以下笔

者梳理了此类欺诈行为的常见模式， 并提出风险防范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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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诈模式

模式一：

授权经销商 （或其名下汽车销

售业务人员） 欺诈汽车金融贷款机

构骗取贷款

具体的欺诈方式是： 授权经销

商 （或其名下汽车销售业务人员）

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 虚构汽车贷

款事实， 提供虚假个人汽车消费贷

款资料， 隐瞒贷款实际用途等手

段， 骗取汽车金融贷款公司贷款。

参考案例：

刘某辉等贷款诈骗案 【案号：

（2005） 穗中法刑二初字第 88 号】

基本案情：

广州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贸易公司”） 是于 1997 年

10 月 14 日成立的私营公司， 主要

经营汽车销售， 被告人刘某辉担任

贸易公司经理， 实际经营公司的全

部业务。

2001 年 6 月至 9 月间， 被告

人刘某辉以其本人名义与贸易公司

签订了购买某进口轿车的协议， 使

用该车进口资料， 本人及担保人刘

某甲的身份资料、 虚假的收入证明

等材料， 向人保省直属支公司投

保， 骗取了该公司的机动车辆消费

贷款保证保险， 然后虚构汽车消费

贷款的事实， 再持上述资料向银行

申请汽车消费贷款， 向中国农业银

行广州市某支行贷款四笔， 合计

2905000元。

事后， 被告人刘某辉未将贷款

用于购车， 而是挪作他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刘某

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假冒他人名

义申请贷款、 使用虚假的证明文

件、 提供虚假的担保， 诈骗银行贷

款，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触犯了

《刑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

已构成贷款诈骗罪。

模式二：

汽车消费者欺诈汽车金融贷款

机构骗取汽车贷款

欺诈方式：

汽车消费者虚构汽车贷款需

求， 提供虚假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资

料向汽车金融贷款机构申请汽车贷

款， 并隐瞒贷款实际用途， 骗取汽

车金融贷款机构贷款。

参考案例：

程某水贷款诈骗罪、 信用卡诈

骗罪案判决书 【案号： (2007) 二

中刑终字第 538 号】

基本案情：

2003 年 9 月， 被告人程某水

使用伪造的汽车发票及程某水已经

贷款购买的另一辆轿车的手续以购

车贷款为由向交通银行某分行申请

贷款。

2003 年 9 月 25 日， 交通银行

向程某水账户放款， 而程某水并未

购车， 从而诈骗交通银行某分行贷

款 30万余元。

本案二审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

的观点， 认为程某水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采用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等

手段， 诈骗银行贷款， 数额特别巨

大， 其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

模式三：

授权经销商 （或其名下汽车销

售业务人员） 与汽车消费者合谋，

虚构车辆购销业务， 欺诈汽车金融

贷款机构贷款

欺诈方式：

授权经销商在办理业务过程

中， 串通他人以汽车消费者名义向

该授权经销商购车， 从而虚构车辆

购销业务， 伪造虚假的汽车销售合

同及汽车贷款材料， 骗取汽车金融

公司贷款， 而汽车消费者不再履行

汽车贷款合同项下的还本付息义

务。

参考案例：

朱某强等贷款诈骗罪二审案件

二审刑事裁定书 【一 审 案 号 ：

(2018) 沪 0115 刑初 2460 号； 二审

案号： (2019) 沪 01 刑终 1674 号】

基本案情：

2013 年至 2014 年， 被告人朱

某强与上海××公司合作， 朱某强

负责经营的 Z 公司在向购车人销

售车辆时， 通过××公司为购车人

向银行申请办理购车分期付款业

务。

在此期间， 被告人朱某强、 陈

某甲以及王某、 姚某、 陈某乙 （均

另案处理） 等人合谋， 决意通过虚

假购车申请车贷的方式来骗取银行

购车贷款。

朱某强等人以陈某甲等人作为

购车人向 Z 公司虚假购车， 并

与××公司签署服务合同， 委

托××公司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

××公司再以其作为汽车经销商为

朱某强、 陈某甲等人向银行申请购

车专项贷款， 所贷取的钱款由朱某

强控制、 支配， 朱某强将其中部分

钱款交给陈某甲等人使用， 部分钱

款以收取车贷手续费、 利息等为名

被朱某强占为己有。

朱某强等人以上述方式骗取银

行贷款共计 400万余元， 归还银行

贷款共计 78 万余元， 余款 348 万

余元至案发未归还， 陈某甲参与骗

取银行贷款 105万元， 归还银行贷

款 36万余元， 余款 68 万余元至案

发未归还。

两审法院均认为， 朱某强、 陈

某甲等人以欺骗手段获得金融机构

贷款， 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均

已构成贷款诈骗罪。

现有证据证明， 朱某强、 陈某

甲等人为了从银行获取购车贷款虚

构购车交易， 由陈某甲作为购车借

款人， 朱某强代表汽车经销商分别

签署购车按揭服务合同， 申请贷款

合同、 销售合同等一系列的虚假合

同， 并且明知不存在真实的车辆买

卖交易仍隐瞒真相获取贷款， 其中

陈某甲在骗取贷款前已有欠债， 其

本人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在获取

贷款后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归还债

务， 且其本人参与骗取的贷款大部

分没有归还。

因此， 陈某甲具有非法占有贷

款的故意及行为。

朱某强虽在形式上不是银行贷

款的借款人， 但其为了实现自己的

债权或获取高额手续费等目的， 在

明知借款人并无购车意愿且不具有

偿还能力， 或者根本不了解借款人

还款能力的情况下， 策划、 指使并

积极为借款人通过虚假交易申请银

行贷款， 并在银行放贷后控制、 支

配贷款， 与借款人共同花用， 致大

部分贷款无法归还。 因此朱某强主

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客观上

亦实施了积极策划、 指使借款人以

欺骗手段骗取银行贷款等行为。

综合分析上述三种模式可以发

现， 在授权零售商向汽车消费者出

售车辆环节中， 各个主体均可能受

利益驱动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因此， 我们建议汽车金融贷款

企业加强建设、 完善刑事合规及刑

事风险控制体系， 以最大化降低刑

事违规风险带来的损失。

风险防范

为进一步有效防范上述金融贷

款欺诈风险， 我们认为， 汽车金融

贷款企业首先应当根据汽车金融领

域的法律规定， 健全落实自身内部

的风控与合规工作， 其次可以要求

授权经销商做好自身员工的教育管

理工作， 如有可能和必要的， 还可

以考虑将授权经销商规范经营纳入

与授信额度挂钩的评审指标。

具体来说， 汽车金融贷款企业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自身、

经销商及消费者的风险管理：

第一， 就企业自身而言， 建议

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预防、 识别和处

置措施。 比如， 在企业经营过程

中， 对于企业的业务模式以及相关

业务关联行为是否存在法律风险进

行考察， 并事先进行防控； 对公司

员工定期提供法律合规风险培训，

法律合规内部规范化， 有助于员工

在业务开展中识别法律风险； 建立

企业法律风险的全面调查机制及应

对机制， 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

开展定期监控和调查， 对发现的企

业具体风险，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进

行化解。

第二， 应不定期评估授权经销

商的经济和财务情况， 以及由授权

经销商提供的合法担保的价值， 与

第三方进行信息交换， 排摸经销商

资信风险。

第三， 应加强贷前审核及风险

识别工作。 落实汽车消费者的贷前

审查、 评估， 比如通过多种渠道核

实确认汽车消费者 （借款人 ） 的身

份、 经济状况等信息， 确认消费者真

正的购车能力与意愿、 核查其真实的

信贷资料与信用状况， 依法建立与完

善信贷档案。 如是由授权经销商代办

涉贷款事项的， 汽车金融贷款企业应

注意做好复查、 复核、 复验工作。

第四， 应做好贷后管理工作。 依

法要求授权经销商提供担保， 与消费

者办理汽车抵押登记和获取有效担保

措施等。

第五， 应妥善保管 《机动车登记

证书》， 并就入库、 出库情况做好登

记， 以免材料遗失甚至遭他人私自利

用。

第六， 应完善交易文件及签约流

程。 在金融贷款业务中， 通常会发生

伪造、 私刻印章、 代签等行为， 为业

务出险后的债权回收带来障碍， 甚至

引发刑事案件。

因此， 全套业务合同面签或者视

频记录签署过程， 对于风险防范尤为

重要。 对各类合同、 保单进行整理归

档， 及时进行资料迭代。

第七， 对贷后账目应当进行合规

管理， 及时入账， 及早催收， 尽早发

现和排除风险点。

第八， 应开展定期抽查。 关注消

费者资信与抵押车辆的最新情况， 应

对可能因消费者资信情况变化而出现

的信贷风险。

此外， 近年来金融行业的不良趋

势显示， 代办大额信用卡、 积分返

现、 网贷平台和理财产品套利以及

“套路贷” 等违规甚至涉刑案件高发，

我们建议汽车金融贷款企业也对此予

以关注， 并对“一车多贷” “零首付

贷款” 等情况加强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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